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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

號9樓

承辦人：蔡馨儀

電話：(02)3343-6418

傳真：(02)2304-7355

電子信箱：txy@mail.baphiq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防檢三字第109144582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灣銀行採購部函(1091445829-A1) (1091445829-A1.pdf)

主旨：本局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辦理「防治秋行軍蟲藥劑」共同

供應契約採購案（招標案號：LP5-109031-2）業已簽署契

約，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7月21日起至110年12月31

日止，並自契約生效日起，即公布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(網址為：http：//web.pcc.gov.

tw)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踴躍利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銀行採購部109年7月21日採購開一字第

10900046561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契約有效期內，倘累計訂購總金額達預算金額新臺幣2

億元，或當契約可訂購餘額不敷適用機關利用時，亦視同

契約有效期已屆滿，請惠予注意。

三、契約期間倘貴機關發現有市場價格低於決標價格情形，請

惠即函告臺灣銀行採購部處理；履約交貨事宜，則請逕洽

該部交貨二科(電話:02-23494260曾先生)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90178360

■■■■■■01秘書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7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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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
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

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內政部、國防

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

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宜蘭縣動

植物防疫所、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、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

副主任委員駿季辦公室、本局秘書室、本局植物防疫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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